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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聯合聲明徒無奈 

 (文章刊載於 2018年 8月 30日《明報》 ) 

 

以有效或者無效的概念去檢視《中英聯合聲明》，其實是掉進一個誤區，甚至可

以說是一個陷阱。因為一旦在有效還是無效之間糾纏，以兩者擇一的方法去檢視

中英聯合聲明，則無論說有效還是無效，都存在問題，甚至誤導。 

 

聯合聲明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政府、政黨在舉行會議或會談中，就共同

關心的問題表明立場，或說明各方就雙邊或多邊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以及各自享

有的權利和義務而發表的聲明。聯合聲明在國際廣義的條約中，其地位和重要性

都是較低的一種。聯合聲明固然不及正式的條約，甚至比聯合公報亦有不如。但

中英聯合聲明是否有效，跟聯合聲明的地位較低並沒有直接關係，更重要的是決

定於聯合聲明的內容。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實際上是出現過「生效」和「具約束力」等詞。聯合聲

明第 8 條為：「本聯合聲明須經批准，並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批准書應於

1985 年 6 月 30 日前在北京互換。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約束力。」但

中英聯合聲明的本質，在聲明的第一段落已經講得一清二楚，是基於中英兩國的

友好關係，雙方同意如何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而結論就是雙方同意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英國把香港交還中國，中國到時重新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而

為達到這一個目的，中國有一連串的承諾和行動，並表示在過渡期間，英國會繼

續管治香港；而為維護香港繁榮和穩定，中國會給予合作。 

 

所以中英聯合聲明的作用和目的，是用來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也就是 1997 年

7 月 1 日的事情。到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按照其載於中英

聯合聲明附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去成立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那就萬事俱休。 

 

實際效用止於 97 年 7 月 1 日 

 

而整份中英聯合聲明，對於英方，最主要的就是第 2 條，也就是「聯合王國政

府於 1997 年 7 月 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這個交還，是沒有任

何前提和條件的，就算中英聯合聲明留了一條小尾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這



小組以「聯合聯絡」為名，也不具備英方單方面的權力，而小組在 2000 年 1 月

1 日也正式停止運作。所以中英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已經說明這份文件，是以

解決香港順利回歸而起，香港得以順利回歸而終。所以中英聯合聲明的第 8 條

指明：「本聯合聲明須經批准，並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至於有效期到何

時為止，聲明並沒有註明。但中英聯合聲明是用以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而不涉

及往後特區政府運作之事，而聲明表面的 8 條條文，亦無關乎英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後的任何角色（除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所以中英聯合聲明的實際效

用，也是到 1997 年 7 月 1日為止。就算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加在一起，也是到

2000 年 1 月 1 日就完全了斷。所以自此日開始，中英聯合聲明就沒有任何效

能。在今天 2018年 8 月 30 日去講中英聯合聲明有效，其「有效」的含義，起

碼是發揮效能，那明顯不符聲明的內容。如果真的堅持「有效」，那就必須直接

指出哪一條條文仍然發揮效能。 

 

聯合聲明曾發揮過的效能。所以「有效」和「無效」的形容，都是不恰當、不全

面。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其內涵是為了解決香港前途問題，而不是 7 月 1 日之

後的管治問題。 

 

雖然中英聯合聲明第 3 條載有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但這只是中國自己

對其方針政策的陳述，而聯合聲明內沒有任何機制，讓英國在回歸後去檢視這些

方針政策，又或者表示異議時，可以有何種反應、行動和後果。所以在回歸之後，

這些方針政策就是中國自己的內政，英國沒有任何角色。 

 

香港的一些反對派人士，近年不斷炒作中英聯合聲明，目的不外乎又想在香港的

政治問題上把英國拉落水。但如果他們翻看 34 年前的新聞，當時的親英派得知

英國無條件交還香港，曾經潸然淚下。到 34 年後的今天，再去炒作當年這份英

國無條件交還香港的聯合聲明，只不過把英國政府當年的無奈再展示一遍而已！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